


自 18 世纪初，英人对华大量输出

鸦片后，烟毒曾在我国为害两百余年。

四川地处祖国西南，受害虽较东南沿

海省份略晚，但在清道光时也就开始

输入。

从清道光元年(1821 年)至民国

38 年(1949 年)的 128 年间，晚清、民

国政府虽多次颁令禁烟，但或因以征

代禁，旨在税收，或豪门操纵，积重难

返，以致烟毒长期泛滥全省。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国前夕，四川仍为全国受害

最严重的省份。建国初，人民政府为了

人民身心健康，力除建国前遗留下来

的这一社会公害，发动群众开展禁烟

禁毒运动，仅用了四五年时间即将烟

毒基本肃清，使两百余万瘾民脱离苦

海，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生产岗位，结

束了烟毒危害四川人民百余年 的历

史。

第一节 川 土

鸦片产于四川者称川土。熬土制

膏，流毒民间，四川始于清道光年间。

咸丰九年(1859 年)，清政府对鸦

片实行寓禁于征政策，川东开始大面

积引种罂粟，继后向西蔓延，进入 19

世纪 80 年代，已遍及涪陵、忠州、酆

都、梁山、垫江、邻水、大竹、新定、绥

宁、长寿、巴县、江北、永川、荣昌、隆

昌、富顺、大足、永宁、遂宁、叙府、松

潘、盐源等 20 余州县。

据《1881～1890 年重庆海关调查

报告》记载，川东酆都等 15 县川土年



产量已达 3．875 万担，其 中以 1．5 万

担供本地瘾 民消 费，2．305 万 担外销

湖北、湖南、江西、广西等省。

川东 15 县 1881 年～1890 年川土常年产销情况表

注：上表系重庆税务司结算数字。担折合斤数，15 县并不一致，有折合 100 斤者，有折合 110 斤者。此表

按每担折合 100 斤计算。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 三 日

(1897 年 6月 11 日)，户部在奏折中

统计全国鸦片产量，川土年产 12 万

担，为贵州鸦片产量的 3 倍，浙江的 8

倍，陕西、甘肃、山东、山西、直隶的各

10 倍，江苏的 12 倍，福建、安徽的各

60 倍，列于全国之首。

光绪三十二年，重庆海 关调查报

告记载，川土年产 17．5 万担，占用耕

地 700 余万亩，外销 5．5 万担，省内消

费 12 万担。

民国时，四川各军阀防区倡种鸦



片，川土年产 120～140 万担，即 6～7

万吨，是晚清最高年产量的 6 倍－8

倍，为 1932 年世界其他各国鸦片产量

总量 1770 吨的 33～39 倍多。

民国 24 年，酆都、宣汉、开江、开

县、涪陵、梁山、垫江、邻水、长寿、大竹

10 县川土产量为 36 万担；25 年，开

江、开县、涪陵、梁山、垫江、邻水、长

寿、大竹 8 县川土产量为 31 万担；27

年，垫江、邻水、长寿、大竹 4 县川土产

量为 22 万担，此后无统计数字。

据档案记载，民国 38 年，四川省

境内种烟县 68 个，占地 134045 亩。

第二节 烟 害

四川素称“天府之国”，粮食本不

缺乏，但在晚清、民国时期，以大量土

地种植鸦片，使种植粮食面积大幅度

减少，粮食产量急剧下降，造成米价腾

贵，饥荒连年，人民深受其苦。

据晚清地方志记载：“忠州种烟，

斗米值银三十元。”“涪陵种烟，大饥，

栽烟者全家吞烟自尽”，“巴中种烟，粮

食减产，饿死者埋万人坑”。

《1912～1921 年重庆海关调查报

告》记载，川东酉阳、秀山、彭水等县，

由于种烟，粮食缺少，连年发生饥荒。

民国 14 年英文版《中华年鉴》记

载，四川某地，粮食本就缺乏，因种鸦

片，近又遭旱灾，饿死者达当地人口的

百分之三十。

四川瘾民人数，历来无准确统计。

民国 25 年，省民政厅根据瘾民登记人

数，公布为 150 余万人。其实，未向政

府登记者尚为数不少，其时民间估计

全省瘾民最少亦在两百万人以上。瘾

民中有官僚地主，也有工农贫苦大众，

有 50 岁以上的老人，也有 20～50 岁

之间的中青年，据 17 个县的统计证

明，后者占的比例较大，情况见表。

重庆《新华日报》1950 年 8 月 5

日社论指出：“旧社会由于种植、贩卖、

吸食鸦片，造成的种种罪恶是层出不

穷的”，“其恶果是大大的毒害了农村

的劳动力，削弱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毒品贩卖者，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欺骗

活动，甚至铤而走险，杀人抢劫”。“在

吸食者中，或则沉醉于糜烂腐朽醉生

梦死的生活，或则身败名裂进行盗窃

犯罪活动”。“这一切，都增加社会秩序

的混乱，并使得社会风俗日趋败坏”。

蓬安县戒烟所，1950 年收容建国

前瘾民 225 人。其中因吸烟沦为盗匪

者 34 人，沦为娼妓者 20 人，嫁妻者 3

人，卖子女者 4 人，乞讨者 10 人，其余

多是流氓地痞。



1936 年四川 17 县瘾民登记分类统计表

1950 年，涪陵县人民政府调查了

敦仁镇 3 个保，因建国前吸烟倾家荡

产者 29 户，沦为娼妓者 21 人，沦为盗

匪者 30 余人。



第三节 禁 政

一、晚清

雍正五年(1727 年)，清政府开始

施禁。

嘉庆二十年三月，英国运华鸦片

增至 4000 余箱，白银外流数万两，开

始禁止外国商船夹带鸦片进口。

道光年间运进鸦片增至 4 万余

箱，每年外流白银达三四千万两。吸鸦

片者上至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兵

弁士子、妇女僧尼和道士。朝廷部分大

臣奏请对鸦片从严施禁，湖广总督林

则徐指出：“鸦片流毒天下，为害甚巨，

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数十年后中

国无可以御敌之兵，亦无可以充饷之

银。”

道光帝为了堵塞白银外流，下达

禁烟“上谕”，制订禁烟章程不下百余

次，由于未能收到预期的成效，又于十

九年(1839)，命林则徐至广东，节制水

师，查办海口，在虎门销毁鸦片 22803

箱。据四川总督宝兴于同年四月奏称，

四川亦查获烟案 33 起，没收烟土烟膏

32630 两，烟具 3340 件。

正当禁烟深入开展之际，英国政

府在美、法两国政府的支持下，发动了

侵华的鸦片战争，结果清廷战败，签订

中英“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

国，不仅使禁烟工作遭到了彻底的破

坏，而且使我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

封建国家。在这以后，清廷以衅端由禁

烟而起，乃改严为弛，对鸦片采取寓禁

于征政策。

咸丰九年三月初一日，清廷出“告

示”晓谕民众，允许民间吸食鸦片，四

川即由是而逐步成为受烟毒之害最严

重的省份。

是时，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清政府

深恐四川人民受到影响，揭竿而起，乃

于川东兴办团练防范。为了筹办团练

经费，在川土产地和集散重镇的巴县、

万县、云阳、涪陵、酉阳、酆都等地，设

土厘局，开始征收川土厘金，但为时不

久，就因贩运者的抗征，关卡尽毁，被

迫结束。

咸丰十一年，石达开率太平军入

川，四川总督骆秉璋为筹措防堵石军

的军费，恢复川东各县土厘局，年征土

厘白银数十万两，从是时起，鸦片征厘

便成了晚清政府镇压农民起义的一项

军费来源。

光绪十九年，户部筹款偿还外债，

奏准咨文各省征收鸦片出口税，四川

总督骆秉璋派唐翼祖于涪陵、酆都等

县设立新税局，局下，沿川省与湘、鄂、

滇、黔、陕等省毗邻要隘，设关卡 30 余

处，以两营丁勇护卡巡逻，负责是项税



收。

光绪二十三年，户部改征印花统

税，规定每百斤川土征银 60 两，时川

土年产 12 万担，一年征收税额 720 万

两，约为全省地丁杂税总和的 12 倍。

在维新运动高涨的情况下，清政

府于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三日下令：

“限十年内，将洋土药(鸦片)之害一律

革除净尽”，并制定禁烟章程十条，传

谕各省执行。

据重庆海关调查报告记述：宣统

元年(1909 年)四川总督赵尔巽于奉

令后，曾出布告禁种罂粟，违者地主与

农民一并治罪，并派出 4 名道台和 48

名委员分赴各县农村查勘，取得一定

成效，鸦片贸易随之于宣统三年七月

明令禁止。

二、民国

民国初，禁烟禁毒工作由各级民

政部门承办。四川在清末禁烟的基础

上，继续从严施禁，烟毒泛滥之势得到

遏止，但在民国 5 年袁世凯复辟称帝

时，滇军以反袁为名入川，借口维持军

饷，运鸦片 500 驮约数百万两，至川东

南地区摊派地方销售，烟贩和瘾民以

有军队庇护，复趋活跃。

民国 7年，川东酉阳、秀山、彭水、

涪陵、黔江、邻水、垫江等县的县知事

与土豪劣绅勾结，倡种鸦片，驻防川东

的护国军副总司令卢师谛、川东道尹

黄复生包庇，禁烟形势益趋逆转。

民国 8 年－24 年的 16 年间，四

川军阀混战 400 余次，年耗军费 200

余万元，大部分赖防区政府倡种、迫种

鸦片，征收烟税筹措，于是烟毒大盛，

人民受害之烈，实为他省所罕见。

防区征收烟税的情况大同小异，

其名目有：烟苗税、印花税、起运税、落

地税、过境税、内销税、外销税、附加

税、烟馆税、烟灯捐、牌照捐、瘾民月

捐、懒捐、临时派款等 14 种。

在 21 军军长刘湘的防区内，据该

军财经单位统计所征烟税记录，民国

17 年为 902478 元，18 年 3193411 元，

19 年 11179279 元，20 年 8352145 元，

21 年 8570892 元。5 年间共征烟税

32198205 元。

川土百分之七十运销省外，除川

军武装护运外，外国船只亦插手经营。

其中较著者有法国兵舰大都号，美国

商船其春号，日本商船嘉陵号，意大利

商船渝江号，英国商船福和号、康定

号、金堂号、万流号、万通号、万全号

等。

中小烟贩则勾结袍哥恶霸，自备

武器，结成烟帮，专择山径小道偷运，

如遇缉捕就开枪抵抗，如遇单身行旅

或商贩，就杀人劫财，时人称其为烟

匪。

公路沿线，走私贩毒亦极猖獗。有

的将幼婴剖腹，去掉内脏，填以毒品，

有的将毒品裹以泥土，做成皮蛋形状

蒙混。各种贩运手段无奇不有。

烟馆遍及通都大邑，穷乡僻壤亦



不鲜见。仅成渝两地就有 2000 余家，

每条街三四家不等。兼营烟馆生意者，

有旅馆、栈房、茶馆、澡堂、木船、轮船、

妓院、赌场以及山货、药材、匹头、百

货、五金、纸烟等各行业交易所。

在川江航行的美国、英国和日本

商船亦对乘客供应鸦片。岷江、沱江、

嘉陵江和长江两岸，峨眉、青城等旅游

胜地，尚有为数众多的流动烟筐，招徕

游客和嗜毒的劳动者。

民国 24 年防区结束，川政统一，

开始实行从当年起至 29 年止的六年

禁烟计划，对鸦片种植，划定酆都、宣

汉、开江、开县、涪陵、梁山、垫江、邻

水、长寿、大竹 10 县为缓禁县，分期递

减，六年内禁绝种植，其余各县为禁种

地区。对烟馆和瘾民举办登记，按季纳

捐，换发执照。在六年内烟馆转业，瘾

民断瘾禁吸。对鸦片买卖，实行中央征

税，地方施禁，官督商销政策。

随着官督商销政策的实施，买卖

鸦片得到国民党各级政府的保证和支

持。以四川军阀为背景的川康、川盐、

重庆、建设、通惠、济康、大川、商业等

银行，曾俊臣、石竹轩、李春江、程海门

等巨商，以兴贩鸦片有厚利可图，纷纷

投资经营，不数年均因此暴富。

在实施六年禁烟计划期间，成立

起来的以禁烟为名的省、专、县机关团

体不下 500 余个，调配的禁烟官吏数

千余人。

民国 28 年，四川省政府宣布六年

禁烟计划提前两年完成。嗣后，又以禁

政仅余善后工作，将四川省禁烟督察

处易名为四川省禁烟善后督理处。至

于禁烟计划实施后的真实情况，任省

民政厅长，兼负全省禁政责任的胡次

威却有如下相反的叙述：

“禁烟计划为官督商销政策所打

破。中央主征，年收烟税三千余万元，

而又要地方主禁 ，政策之不协调，事

权之不统一，使六年禁烟计划执行结

果，仅为怨在官，害在民，利在商”。

民国 29 年 1 月 9 日，胡次威在给

各县县长的信中说：“良以本省一百三

十七市县，非必处处有匪，然可断言，

几乎无处无烟，且烟祸之烈，远在匪患

之上。彼百万烟民永堕黑籍无论矣，即

以是项消费而论，全省总计年需烟土

一千五百万两，以目前市价计算，约值

国币二亿余元，每人平均担负五百元，

全省每年稻产之收入，仅足供鸦片之

消耗，长此下去，将令民穷财尽，亡国

灭种而已。”

六年禁烟计划失败，川土并未肃

清，即以这时省民政厅禁烟科绘制的

《川南凉山民国 28 年度出产烟土数量

图》、《民国 29 年度全川种烟县份略

图》，亦可证实。兹将二图附后：







民国 30 年后，国民政府虽然把禁

烟禁毒作为要政，列为行政官吏考绩

的一项依据，打击过一批中小烟贩和

瘾民，取缔烟馆，放弃官督商销政策，

但因烟毒的种植、贩卖和制造，大都操

于川军头面人物、豪门巨富、地主恶

霸、袍哥土匪之手，其势并未收敛，只

是转入地下而已。

建国前夕，秘密制毒厂坊，分布在

重庆市的有 400 余家，成都市区的有

367 家，涪陵县城区的有 60 余家，荥

经县城区的有 20 余家，自贡、泸州、万

县、宜宾、乐山、大竹、达县、广元、雅

安、大邑、仁寿、灌县、华阳等地的，尚

有 2000 余家。

四川省政府宣布六年禁烟计划提

前 完 成 的 民 国 28－38 年 (1939－

1949)的 11 年间，因铲烟发生的抗铲

流血事件连年不断，西康省发生 143

次，死亡 2013 人；昭觉县发生 25 次，

死亡 496 人；茂县、汶川、理县、懋功、

靖化、马边、雷波、峨边、沐川、旺苍、青

川、平武等县发生百次以上，死亡的县

长、区长和保警官兵不下千人。

三、川陕苏区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川陕省苏

维埃政府于 1933 年 2月成立，虽然当

时军事斗争十分紧张，但亦立即考虑

到人民的身心健康，成立禁烟机构，制

订禁烟措施，出示布告禁种、禁售、戒

烟，收到很大成效。

巴中县苏维埃政府在禁烟布告中

规定：除已种之烟苗准予经营外，以后

不得再行栽种；立刻在全县、区进行戒

烟、禁种的宣传教育；取消烟捐；设立

戒烟局。

据同年 2月 16 日《川北穷人》第

九期报道：“我们通、南、巴穷人，受鸦

片的毒害甚深，苏维埃政府为除此害

魔，解除我们穷苦工农的痛苦，特设戒

烟所，精制戒烟丸，赠送穷人戒烟。据

戒烟局医生报告，近日来戒烟的将及

百人，两星期内已有五十人戒脱，老年

只需一月，毫无痛苦。”

1934 年 2 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

布告，在指出春耕必需加紧的同时，并

提出：“还有一件事，戒烟要加紧，苏维

埃政府，随时有明文，成立戒烟局，药

品很齐整，工农来戒烟，不取半分文，

限期早戒禁，同为健康人。”

据天津《国闻周报》第 12 卷第 18

期刊载该报记者的亲身见闻称：

“在通南巴的赤区内，鸦片烟的种

植是绝对禁止了的。我们走进这些地

方简直看不见一根烟苗，吸烟的人按

照禁烟条例的规定分别禁戒。禁烟条

例内容主要有：

(一)禁种。

(二)禁吸。1、不吸鸦片的绝对禁

吸；2、三十岁以下的人吸鸦片者立刻

戒烟；3、三十岁到四十岁者，今年(指

1933 年)底一律戒禁；4、四十岁到五

十岁者明年三月底戒禁；5、五十岁以

上的老人因疾病或体弱真难戒尽者，



得呈报乡苏维埃，经考查准许，乡苏维

埃可经营不得超过十背谷子的烟地，

收烟后发给；6、成立各级戒烟局，一切

实为人民戒烟。

(三)禁售。凡苏区开设烟馆专卖

与人民吸食者，本年底一律禁止开馆

售卖。

四、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1950 年 2 月 24 日，政务院周恩

来总理发布严禁鸦片通令，指示各级

人民政府设立禁烟禁毒委员会，由民

政部门负责组织，公安和各人民团体

领导干部参加组成。在军事已结束地

区。从 1950 年起，应禁绝种烟；在军事

未结束地区，一俟结束后，亦应立即禁

种；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应斟酌当地

实际情况，采取慎重措施，有步骤地禁

种。全国各地不允许有贩运、制造和销

售烟毒情事，犯者不论何人，除没收其

烟土毒品外，还须从严治罪。

3 月 1 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在《关

于 1950 年春耕及农业生产的指示》

中，提出了严禁种烟的要求。各行署、

西康省和重庆市作了相应的布置。嗣

后，根据各自地区的特点和社会历史

情况，分别订出禁烟禁毒计划。

7 月 3 日，西南军政委员会颁布

《禁绝烟毒实施办法》，28 日，要求各

级人民政府调查烟毒情况。

部分调查数字说明，解放初，川康

地区烟毒泛滥情况仍较严重。米易县

种烟 61500 亩；荥经县泗萍乡种烟

3000 亩；万县专区 6 个县种烟 3584

亩；涪陵专区 5 个县种烟 14084 亩；川

北 6 个县种烟 8000 亩；川西 12 个县

种烟 43877 亩；川南的雷波、马边、峨

边等县大部分田土种烟。全省烟馆 2

万余家，瘾民 200 余万人(含西康瘾民

428628 人)。

9 月 24 日，中央内务部发出《贯

彻严禁烟毒的指示》。紧接着四川各地

禁烟禁毒委员会相继成立。

各级禁委会向当地人民代表会议

和各民族代表座谈会传达了人民政府

一定要把烟毒肃清的决心、禁烟禁毒

的方针、政策和实施步骤，得到了各阶

层人民和各民族代表的拥护支持。四

川 4 个行署，重庆和西康省的许多城

市，召开了万人参加的禁烟禁毒动员

大会，极大多数城乡居民，相互订出公

约，把宣传禁烟禁毒和查报毒情，劝说

和监督瘾民戒烟，决不让罂粟种子入

土，当作自己的光荣义务，一个席卷全

川的群众性的禁烟禁毒运动逐步展

开。

各级民政部门在有关单位的支持

和配合下，经常举办禁烟禁毒展览会、

宣传会，召集瘾民和他们的家属开座

谈会，利用各种文艺形式，开展群众性

的宣传教育活动，这些措施，收到了一

定的成效。

建国前烟毒之所以在四川地区泛

滥，禁而不绝，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种植、制造、贩运烟毒的人，绝大



部分是拥有权势的军阀官僚、恶霸劣

绅。建国后，各级人民政府在完成清匪

反霸、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等中心

任务的过程中，已将这批人绳之以法，

烟毒流行也就失去了依附条件。

一般贫苦农民为生活所迫种植罂

粟，人民政府在劝告他们改种粮食时，

首先考虑到他们在生活和生产上的困

难，采取酌情贷给资金，发放农作物种

子，补助粮食等措施，帮助他们解除后

顾之忧，因而他们乐于禁种。

四川地区 200 余万瘾民，经过人

民政府宣传教育，群众和家属的帮助

督促，眼见禁令极严，社会风气改变，

烟毒来源稀少，价格昂贵，他们当中大

多数人自己主动戒瘾。人民政府对瘾

民的政策是教育为主，强迫为辅，对那

些无力戒烟或决心不大的瘾民，集中

于戒烟所，对他们进行耐心地思想教

育，令他们参加劳动生产，增强体质，

学得劳动技能，养成劳动习惯，由医药

卫生部门配制戒烟药方，免费发药施

戒。他们在戒烟期中，生活确实有困难

的，酌情给予救济，戒烟后帮助他们解

决生活出路。

南川县 1950 年集训瘾民 21160

人，经教育后自动缴出烟毒 11000 两，

烟具 233 件。

綦江县戒烟所，1950 年收容瘾民

401 人，施戒脱瘾后，集体发表自白

书，上街游行，欢呼他们脱离苦海，表

示感谢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和毛泽

东主席，愿意接受群众监督，保证不再

吸烟毒，走劳动生产的道路。

涪陵专区 1950 年收容瘾民 28 万

人，发放困难瘾民救济粮 80 余万斤。

其中仅彭水一县就发放了 15 万斤。

1951 年，西南军政委员会在禁烟

禁毒工作总结中称，在建国后的两年

中，经市、县戒烟所强制戒脱瘾者：西

康 54217 人，川 东 31844 人，川 南

51314 人，川西 21737 人，川北 38626

人，重庆 17932 人。重庆市民政部门帮

助脱瘾人员 6755 人谋得正当职业。

各级人民政府对制毒，贩毒，开设

烟馆，出售烟毒等活动，历来严厉禁

止。1950 年，出示布告号召登记自首，

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处理。

1952 年，公安部门大力开展打击烟毒

犯罪工作，省、市、县召开了公审重大

烟毒犯大会，严厉惩办了一批罪大恶

极的烟毒犯，当众销毁数以千万计的

烟毒烟具。

从 1950 年至 1952 年的 3 年间，

共破获烟毒案件 12888 起；查获鸦片

3000 余万两；查封烟馆 3 万余家。



1950～ 1952 年四 川各行 政区查获 烟毒统计表

注：1．表列数字系根据川东、南、西、北 4 行署禁烟总结及部分县民政志记载，川北区统计数字，来源于

川北禁烟禁毒委员会总结，查获鸦片 31873861 两，尚待查证，仅可参考；

2．统计极不完全，川西仅统计 15 县；

3．勒戒瘾民数，系指强制施戒者，不含自动戒绝人数。

1953 年后，人民政府已将危害川

康地区人民百余年的烟毒肃清，其后

虽有外来烟毒案件发生，但立即为公

安部门查获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前遗留下来的两百余万瘾民，绝大

部分均以新人姿态，成为自食其力的

劳动者。



川康地区是国民政府及其近百万

军队最后溃散的地区，因此收容资遣

这类人员的工作任务特别繁重，但经

各级人民政府的努力，认真贯彻中央

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制订的收容资遣方

针政策，用了两年多时间，就全部作了

妥善处理。

第一节 方 针政策

1950 年 2 月 25 日，西南军政委

员会发出指示，要求西南各省、市、行

署，对溃散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伤残官

兵和散兵游勇，进行收容并按给予生

活出路的方针办理；传达了政务院制

订的收容资遣这类人员“宜养不宜赶，

宜集不宜散，必须有重点有步骤地集

中管理教育，然后资遣还乡，安置他们

就业生产，使人皆有其用，各得其所”

的政策。

27 日，又发出《关于处理原残废

军人教养院的指示》，要求省、市、县人

民政府，对于原残废军人，应本着负责

精神予以适当之处理：能独立生产，且

能维持生活者，公家不再负担，视需要

酌情发给部分安家费；有生产能力，且

能自给一部分，但其资金或居住有困

难者，可酌情补助其资金若干，并协助

解决其他谋生方面必须解决之困难，

使之能独立生活；有家可归，自愿回

家，且确能生活者，给足川资遣散；无

生产能力，或仅有半生产能力，且无家

可归者，留生产教养院教养。

这些人员资遣回籍后，如何安置



问题，西南民政部于 11月作了四个方

面的指示：

外区送回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必

须依靠群众，通过群众组织，了解其具

体情况，固定其住处，安定其生活，监

督其行踪。同时教育群众发扬互助互

济精神，经常给以劳动鼓励，纠正其轻

视劳动，游惰取巧，挥霍浪费的思想习

惯。

其中无家可归者，首先应说服其

亲族，解决其住所，给予可能的帮助；

有劳动能力或有其他技艺，因缺乏资

金无以维生者，可结合当前减租退押

工作，通过农协组织，在群众自愿的原

则下，用捐助或借贷方式，从减退果实

中提出一部分，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困

难。

有特殊困难，经过本人努力，并由

当地群众或干部设法帮助，一时仍难

解决，必须救济始能生活者，可根据具

体情况，从地方救济粮中予以救济，如

地方救济粮缺少时，可在提拨的中央

救济粮中予以补助。

在进行安置中，有不愿从事劳动

生产，要求政府分配工作者，应即进行

说服教育，耐心解释目前财经困难，无

法安插的实际情形，纠正其不积极自

谋职业的依赖思想。

第二节 收 遣 情 况

一、重庆市

1949 年 12 月 12 日，重庆市民政

局与警备司令部配合，开始收容资遣

国民党散兵游勇，溃散官兵和接管单

位裁汰的旧有人员。

收容处理散兵游勇：

1949 年 12 月 中旬，市民政局于

觉林寺、唐家沱、歌乐山等处设立了

22 个收容站，1950 年复于外省的汉

口、宜昌、岳阳 3 地各设立了 1 个资遣

站，共收容国民党散兵游勇 12612 人。

其中利用车船派干部护送回籍 9206

人，无家可归暂时留养 743 人；选择后

补充部队 1741 人；送其他机关使用

124 人；逃亡 635 人；死亡 146 人；送

医院就医 17 人。这项工作于 1950 年

4 月全部完成，收容、资遣站旋即撤

销。

转送遣散的国民党官兵：

市民政局于 1950 年元月设立转

运站，起初对遣散过境的国民党官兵，

随到随发路费，后发觉部分遣散人员，

领了路费不走，个别人路费花光，流落

街头，进行扒窃。以后便采取收容集中

学习一段时间后，派干部护送回原籍

的办法。从元月至 8月共收容资遣国

民党溃散官兵 22751 人。9月 14 日工

作结束，转运站撤销。



资遣裁汰旧人员：

1950 年 2 月 13 日，市民政局成

立资遣旧人员办事处，负责资遣接管

单位裁汰的国民党人员。资遣时根据

他们的经济情况，路费分全部补助、部

分补助和自备三种办法处理。由办事

处租用 8 艘客轮，5 辆汽车，派干部护

送，先后共资遣这类人员及其家属

3628 人，支出旧人民币 2，8 亿余元，4

月底，全部资遣完毕，办事处撤销。

二、川东区

1950 年 3 月，川东行署抽调一批

干部，组织学习收容资遣政策。26 日，

向所属的万县、涪陵、大竹、璧山、酉阳

5 个专区和万县市人民政府，发出《川

东收容资遣计划》，要求按计划立即在

行署成立训练大队，各专市设立训练

分队，开始收容国民党溃散官兵和散

兵游勇。收容后，集中组织学习人民政

府政策，消除他们的思想顾虑，接受安

排。

从 3 月到 8月，川东地区共收容

资遣溃散军政人员、乡保人员和伤残

官兵 197255 人。除留用部分人员外，

均予资遣返回原籍安置生产，遣送地

区，除西藏和台湾外，遍及全国 20 余

省、市。

1950 年 1－8 月前川东行署、川东军区及所属单位收容资遣情况表

注：1．上表数字仅系川东区部分专署的统计。大竹专署仅统计了 1950 年 3～4月的收容资遣人数；涪

陵专署仅统计了南川、武隆 2 县；璧山专署仅统计了璧山、江津、铜梁 3 县；酉阳专署仅统计了留

用人员。

2．其他一栏含散兵游勇、家属和难民三种人。



川 东 区大 批 收容资 遣工 作 于

1950 年 8 月告一段落，其后仅有零星

收容资遣，全部工作于 1951 年完成。

两年间，共收容资遣 210840 人。其中

溃散官兵和伤残军人 155051 人；地方

武装 23732 人；公教人员 7713 人；家

属和难民 24344 人。

三、川南区

建国前，国民党政府为了收养在

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反共内战中的

伤残官兵，于川南地区设立 7 个教养

院，收 养 伤 残 军 人 9275 人，眷 属

10193 人，共计 19468 人。

这 7 所收养人员均系国民党校尉

级伤残军官。建国前，他们有的组织袍

哥码头；有的结成青帮香堂；有的走私

贩毒，开设烟馆；有的开设妓院；有的

聚赌抽头。他们做了不少坏事，当地群

众十分不满，称他们是社会上的一大

公害。

1950 年初，川南各县军事管制委

员会成立后，立即接管了这 7 所教养

院，将 19468 人全部收容起来，生活上

发给维持费，组织他们学习，施以教育

改造，阻止了他们危害社会的种种活

动。

3 月，在有残军的专县，由当地民

政科长负责，邀请有关部门的负责干

部和开明人士，吸收残军代表，组成

“原残军处理委员会”。

5 月 20 日，川南行署为统一安排

资遣工作，与川南军区商定，以军区为

主，组成“川南军区整编复员委员会”，

下设残军处，负责收容原残军的工作，

“原残军处理委员会”撤销。

残军处的日常工作，由民政部门

和军区抽调干部承办。机构成立后，又

于 6 月在泸县和简阳设立残军招待

所。泸县招待所负责接待从川东、川

南、川北和重庆市送来的残军；简阳招

待所负责接待从川西和西康送来的残

军。集中期间，每人每日发给大米两斤

半作为生活费用，组织他们学习人民

政府的收容资遣政策，对他们当中丧

失劳动力无家可归者，予以收容教养，

不使其生活无着，流离失所，其余人员

均资遣回籍，安置劳动生产。

资遣残军工作从 6月中旬开始，8

月底结束。资遣办法是先省外后省内，

先远处后近处，先水路后陆路，干部护

送，民主管理。

从 6月 16 日至 8月 31 日，分 26

批，每批三五百人不等，分乘长虹、永

利等客轮及运输公司汽车，护送回籍

参加劳动生产。

留在川南教养者 2071 人，分别护

送至乐山五通桥，宜宾李庄和纳溪县

教养院。

四、川西区

1950 年 2 月 13 日，川西 行 署向



所属专县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处理国

民党残废军人及老弱病人员的指示》：

立即收容集中这类人员。规定：“为我

救护伤愈者，缓后处理，遣送路费沿县

发给，视其身体情况，酌定行程每日

30 里至 60 里，每人每日发给大米两

斤半；随带家属，路费照发；伤重未愈

者，由军队或公立医院收容治疗。”

“在收容期间，施以短期训练，使

其认识我安置政策，教育他们回籍后

安分守纪，努力生产，做个好公民”。

川西共收容资遣国民党溃散官兵

和伤残军人 49556 人，其中资遣回籍

49055 人，政府留养 501 人，收容资遣

工作于 1950 年底全部结束。

五、川北区

1950 年 5 月 2 日，川北行署和川

北军区向所属的各级政府及军分区发

出联合指示，强调妥善处理溃散的国

民党官兵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政治任

务，要求必须在收容改造、妥善安置的

方针下，在行署及军分区所在地，以军

区和军分区为主，政府派干部协助，组

织统一的资遣委员会。

川北区资遣委员会于 5 月中旬成

立，开始收容集中，集中后对收容人员

进行 3 个月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劳动教

育。8月，根据三条原则进行处理：

青年知识分子、下级军官、一般职

员，参加国民党政府工作不久，思想单

纯，有培养前途者，经较长时间训练

后，可安置到部队或政府工作。

确有专门军事技术，为我建军之

所必需者，如炮兵、工兵、战车、空军、

海军、医务、电讯及其他有用的技术人

员，在受一定教育后，可分配到我军作

教育工作，旧人员如可留用，由政府分

配工作。

下级军官及旧人员，要求回家从

事生产或另谋职业者，予以资遣，介绍

当地政府监督强迫就业，愿回老解放

区者，可提前资遣。

川北收容资遣工作于 1951 年全

部完成。资遣总人数为 222727 人。其

中川北资遣委员会资遣 12527 人，遂

宁专区 78300 人；广元专区 3508 人；

达县专区 103 人；南充专区 125829

人；南充市 2460 人。



1968 年，为了压缩城市人口，减

轻城市负担，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根据

中央号召，动员城市居民上山下乡，安

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由于下乡居民

长期居住城市，不懂农业技术，不习惯

农村生活，给落户社队和本人都带来

较大困难。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

乱反正后，各级政府将部分下乡居民

收回城市安置，这个问题才得到妥善

解决。

第一节 动 员 计划

1968 年，四川省革委根据动员城

镇居民上山下乡，到农村安家落户，参

加农业生产，向各级革委会下达 1968

年冬至 1969 年春动员 21 万人的计

划。计划动员人数分配如下：

成都市动员 4 万人。安置于乐山、

绵阳地区各 1．2 万人，西昌地区 1 万

人，雅安地区 4000 人，温江地区 2000

人。

重庆市动员 6 万人。安置于万县、

涪陵、达县地区各 1．5 万人，南充地区

5000 人。

自贡市动员 1 万人，全部安置于

宜宾地区。

各地区共动员 11 万人。雅安、乐

山地区各动员安置 5000 人，温江、绵

阳、内江、宜宾、江津、涪陵、万县、南

充、达县、西昌 10 个地区各动员 1 万

人。

规定的动员对象是无职业或无固

定职业的城镇居民和社会青年。

实际动员对象却包括：干部和职



工的家属；未随军的家属；合同工和临

时工；小商小贩和个体生产者；直接为

农业生产服务或主要原料来自农村的

厂和全体职工。

这项动员计划，直到 1972 年仅完

成了 36．92 % 。据承办这项工作的省

革委毕业生分配组统计，从 1969 年～

1972 年的 4 年间动员下乡居民 77524

人 (后经查 明动员总人数仅为 63745

人)。

第二节 居 民 回 城

1972 年 5 月 24 日省革委毕业生

分配组文件记述，城镇上山下乡居民

回城市问题突出，初步了解约占 7 % ，

即 5000 余人。

紧接着，各地革委会因下乡居民

回城市问题，纷纷向省革委会提出请

示报告。

1972 年 6 月 6 日，江油县县革委

向省革委报告，安置在该县农村的城

镇居民，因为大都做不够工分，年年超

支，不安心农业生产者较多，自动回流

城市者已有 143 户 520 人。

8 月 10 日，会理县县革委反映，

安置在该县农村的城镇居民 858 人，

因 为 做 不 够 工 分，已 超 支 生 产 队

35192 元。不安心农村者占 45 % ，已写

申请要求迁回城市者 13 户，自动回城

者 10 户，农民对此意见很大。认为城

镇下乡居民年年超支，影响他们年终

分配，长此下去会把社队集体经济搞

垮。

12 月 13 日，成都市金牛区区革

委报告，有回城市居民 50 余人，要求

迁回金牛区，整天到区革委扭闹，甚至

到工作人员家夜坐通宵，逼办回城入

户手续。

据省革委毕业生分配组文件记

述，江北县悦来镇下乡居民 31 人，到

该组集体上访，要求迁回城镇，不解决

不走，夜间扭锁进住该组会议室。

1973 年 5 月 16 日，成都市东城

区区革委报告，回城居民与日俱增，回

城居民在下放农村时，已将住房家俱

处理，回城时又将衣物卖去，回城后一

无住处，二无钱粮，流落街头，夜宿檐

下，有的四处流窜，有的沿街乞讨，到

饭馆舔盘子，有的做小生意，有的买卖

票证，有的盗窃。

1976 年元月 9 日，大竹县县革委

报告，该县安置城镇居民 441 户，其中

271 户共欠生产队 59620 元。另外，为

下乡城镇居民支付医药费 1 万元，房

屋维修费 18500 元，以上共 88120 元，

请省革委补助解决。

5 月 20 日，成都市革委报告，下

乡居民回本市愈来愈多，他们要求解



决户口和生活问题，每天到各级机关

办公室吵闹，扭着干部要吃，要住，要

上户口，情况较为严重。从梓潼县马迎

公社回城的 4 户 22 人，生产队来信

说，他们欠生产队的帐过多，社队担负

不起，拒绝在农村安置。另有从该县回

城的 6 户 41 人，是社队不要，卡住口

粮不发，驱使他们回城的。下放到盐亭

县农村的王鼎成一家 7 口，周德全一

家 6 口，陈正波一家 7 口，5 次回城，5

次动员返回农村，发放路费 1000 余

元，救济粮 1000 余斤，因生产队都不

接收安置，最后还是回流本市，因他们

老小生活无着，只好安排在旅馆住宿，

饭馆吃饭，月月都要救济。

此外，为下乡居民回城问题向省

革委提出请示报告的尚有绵阳、南充、

西昌等地区，高县、江油、井研、江北、

双流、什邡、綦江、旺苍、古蔺、巴中、梓

潼等县的革委会。

第三节 收回下乡居民

承办城镇居民上山下乡日常工作

的单位，1968 年至 1973 年为四川省

革委毕业生分配组。

1973 年 10 月 2 日，中共四川省

委办公会议决定，这项工作由民政部

门接办。1974 年，各级民政部门为此

陆续成立上山下乡居民办公室。

四川省民政局于 1974 年 5 月 27

日至 6 月 1 日，6 月 14 日至 20 日，两

次召开“动员安置流回城镇居民返回

农村座谈会”。在这两次座谈会上决

定，倒流回城的居民，原则上都要动员

返回农村，五类分子要强制送回，但对

具有特殊情况者，则应视具体情况区

别处理。其原则是：回城居民如丧失劳

动力，在城镇有亲属可投者，可迁户入

城安置；如无亲可投，无家可归者，由

民政部门收容，送所举办的救济事业

单位安置。根据这个决定，当即收回返

城的老弱病残人员。

1982 年 7 月 23 日，四川省人民

政府发出《川府发(82)131 号文件》，

批转民政厅、公安厅、粮食厅《关于解

决 1968 年 7 月后城镇上山下乡居民

问题的报告》。指示各级政府按实际情

况，由城镇将上山下乡居民收回。

各级人民政府根据文件精神，由

领导干部亲自主持，组成工作机构，派

出 3000 余工作人员赴农村实地调查。

制订收回安置计划，贯彻落实。1983

年 6 月前收回工作全部完成。



四川省收回下乡城镇居民统计表

注；1．农转非系指就地转入城镇就业，由农业人口转入非农业人口，实际上这类人亦属收回人口之一

部分。

2．未收回的原因较多，如已在农村结婚安家落户，早已流窜不知去向以及死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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